
张吉涛、黑洪川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武 强 县 昊

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
张 吉 涛 、黑 洪 川 追 偿 权 纠 纷
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
达起诉书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、证
据等。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
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答辩
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
日内。并定于举证（答辩）期
满 后 的 第 三 日 9 时（遇 法 定
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速 裁 第
三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
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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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晓丽、李书峰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武 强 县 昊

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
马 晓 丽 、李 书 峰 追 偿 权 纠 纷
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
达起诉书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、证
据等。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
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答辩
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
日内。并定于举证（答辩）期
满 后 的 第 三 日 9 时（遇 法 定
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速 裁 第
三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
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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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泉市朝天盟餐饮服务有限
公司、张佳兴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建 设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泉支行
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
你 公 告 送 达 (2022) 冀 0881 民
初 1400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
如下：一、被告平泉市朝天盟
餐 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、张 佳 兴
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
偿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平泉支行借款本金
39873.68 元 、截 止 2022 年 2 月
8 日 的 罚 息 1630.29 元 ，并 支
付 自 2022 年 2 月 9 日 起 至 履
行完毕之日止的罚息（按原、
被 告 签 订 的《小 微 快 贷 借 款
合 同》约 定 利 率 计 算)。 二 、
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。案
件受理费 919.00 元，原告中国
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泉
支 行 负 担 64.00 元（已 交 纳)，
被告平泉市朝天盟餐饮服务
有限公司、张佳兴负担 855.00
元 ，限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
七日内交纳。限二被告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
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
五 日 内 ，向 本 院 诉 讼 服 务 中
心 递 交 或 邮 寄 上 诉 状 ，并 按
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
数 提 出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
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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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秀彩：
本 院 受 理 王 立 臣 与 被 告

姚 秀 彩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(2022)
冀 0881 民初 1723 号民事判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
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 ，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
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
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承 德
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判决
生效前不得结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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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宸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
司、赵国雷、邯郸光圣新型建
筑材料有限公司以及其他相
关利害关系人：

关 于 申 请 执 行 人 王 增 良
与被执行人华宸建设集团股
份有限公司、赵国雷、邯郸光
圣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劳
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石 家 庄 市
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0）
冀 0102 执 879 号 之 二 执 行 裁
定书，裁定如下：变更申请人
盖军生为（2019）冀 0102 民初
36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的 申 请 执
行人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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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晓光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民 生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
行诉被告王彦彪、李蕊、石家
庄 凯 磊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、李 志
新 、贾 晓 光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
纷 一 案 ，因 用 其 他 方 式 无 法
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 九 十 五 条 的
规 定 ，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22）
冀 0102 民初 3284 号民事判决
书，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，经
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如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
之 日 起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
上 诉 状 ，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
人 数 提 出 副 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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